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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
《国家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的通知 

 

国粮办发〔2015〕179 号 

 

各司室、直属单位、联系单位： 

按照我局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的要求，我们对《国家粮

食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进行了重新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国

家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3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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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

 

一、政府信息的分类 

（一）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分类 

1.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； 

2.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； 

3.反映本机关行政设置、职能、办事程序等情况的； 

4.国家粮食局制定的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 

5.其他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。 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分类 

如果需要了解国家粮食局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，例如

资格证书、社会保障等与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益相关的政

府信息，可以向国家粮食局申请获取。 

二、编排体系 

国家粮食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按年度进行编排。 

年度目录下再按相关业务进行编排。 

三、获取方式 

（一）国家粮食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

主 要 是 通 过 国 家 粮 食 局 政 府 网 站 （ 网 址 为

www.chinagrain.gov.cn）等媒体公开。 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《国家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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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办法》规定向国家粮食局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，可采用信函、

传真、电子邮件、在线申请等形式或当面向国家粮食局政府信

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国家粮食局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表》。 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1.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（法人及其他组织）、联系方式； 

2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； 

3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。 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名称、办公地址 

国家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名称：国家粮食局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

国家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受理机关：国家粮食局政

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

座 

五、受理时间及方式 

受理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8︰30—11︰30、

13︰30—16︰30 

受理方式：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应首先如实填写《国家

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附后），然后通过电子邮件

（zfxx@chinagrain.gov.cn）、信函（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

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1109，邮编：100038）、传真

（010-63906058）等方式提交申请，或者通过国家粮食局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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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“政府信息公开”栏目下在线“公开申请”渠道提交申请。

否则，一律不予受理。如需投诉举报请通过信访或纪检渠道反

映，如需反映问题或提交意见建议，请通过国家粮食局政府网

站“互动交流”版块相关栏目反映。 

六、应答时限 

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。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

予以答复；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

导小组负责人同意，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

超过 15 个工作日。 

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，征求第三方意见

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。 

     

附表：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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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表 
编号：  

申

请

人

信

息 

公

民 

姓名   工作单位   

证件名称   证件号码   

联系电话   邮政编码   

传真   联系地址   

电子邮箱   

法

人 

/ 

其

他

组

织 

名称 
  

  
组织机构代码   

法人代表 
  

  
联系人姓名   

联系人电话   传  真   

联系地址   

电子邮箱   

申请时间   

所

需

信

息

情

况 

所需信

息的内

容描述 

  

所需信

息的用

途 

  

获取信息的方式（可选） 

  

□ 电子邮件         □ 传真          □ 自行领取 

  

备

注 
  

 


